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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的社會．學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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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言
歸
類
，
尤
其
是
具
有
高
低
層
次
的
分
類
，
是
一
種
象
徵
性
的
暴
力
。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長

期
以
來
被
各
種
語
言
歸
類
所
汙
名
化
，
這
些
象
徵
性
標
籤
的
操
作
者
，
同
時
也
試
圖
對
民
間
信
仰

加
以
規
範
化
。
民
間
信
仰
的
實
踐
場
域
成
了
權
力
競
逐
之
地
。 

 

 
追
溯
歷
史
，
官
方
與
儒
家
知
識
分
子
認
為
民
間
信
仰
違
反
禮
教
秩
序
；
當
代
西
方
社
會
與

華
人
社
會
接
觸
以
後
，
在
進
步
論
的
批
判
下
，
民
間
信
仰
又
被
視
為
有
待
破
除
與
改
善
的
文
化
慣

習
。 

 

 
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實
則
可
被
看
作
是
對
應
漢
人
父
權
結
構
下
，
一
個
複
雜
而
多
變
的
集
體
性

欲
望
的
制
度
化
形
式
。
形
式
中
，
有
對
應
於
現
實
社
會
官
僚
體
制
的
超
自
然
想
像
，
也
充
滿
了
各

種
官
方
不
承
認
的
神
明
類
別
。
換
言
之
，
漢
人
的
超
自
然
體
系
絕
非
僅
是
王
朝
治
理
的
工
具
，
也

不
僅
是
社
會
階
層
的
投
射
。
一
個
所
謂
﹁
正
統
信
仰
﹂
以
外
的
邊
邊
角
角
，
以
及
它
與
現
實
社
會

對
應
間
產
生
差
距
之
處
，
才
是
最
有
趣
的
解
釋
各
類
象
徵
之
普
及
與
產
生
作
用
力
機
制
的
關
鍵
之

處
。 

 

 

民
間
信
仰
其
實
仍
存
在
著
某
種
邊
界
，
它
不
會
是
漫
無
方
向
地
引
導
信
眾
，
往
往
仍
是
導
向

於
父
系
繼
嗣
系
統
的
生
產
與
再
生
產
。
然
而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初
期
的
新
型
信
仰
形
式
﹁
會
靈
山
﹂，

其
中
母
女
相
認
的
情
感
宣
洩
與
展
演
，
似
乎
出
現
了
邊
界
翻
轉
的
契
機
，
展
現
出
民
間
信
仰
能
適

應
於
不
同
社
會
型
態
的
潛
能
，
與
發
展
上
所
存
在
的
各
種
可
能
性
。 

宗
教
與
迷
信

談
到
民
間
信
仰
，
一
般
人
很
容
易
將
民
間
信
仰
跟
迷
信
畫
上
等
號
；
相
反
地
，
同
樣
是
一
種
信
仰
形

式
的
基
督
教
，
則
往
往
被
看
作
具
有
普
遍
與
終
極
救
贖
意
義
的
所
謂
﹁
宗
教
﹂。
這
種
﹁
歧
視
﹂，
其
實
自

古
以
來
皆
然
，
只
是
想
像
的
方
式
不
同
。
王
銘
銘
摘
要
了
在
歐
洲
，
宗
教
與
迷
信
劃
界
的
起
源
︰

﹁
迷
信
﹂
概
念
的
歷
史
與
歐
洲
文
明
史
一
樣
悠
久
。
據
說
，
西
元
前
一
世
紀
，
這
個
詞
就
已
存
在

於
歐
亞
大
陸
的
西
部
，
用
以
形
容
腦
子
糊
塗
的
﹁
野
蠻
人
﹂，
意
思
常
跟
﹁
他
者
﹂︵alterity

︶
相
混
。

在
教
權
支
配
的
時
代
，
歐
洲
的
﹁
文
明
人
﹂
曾
用
它
來
形
容
異
教
，
到
了
近
代
，
在
啟
蒙
運
動
中
被

哲
人
們
用
來
形
容
知
識
進
化
的
一
個
低
級
階
段
。
在
我
從
事
的
人
類
學
中
，
十
九
世
紀
西
方
學
者

們
對
於
這
個
詞
作
了
系
統
論
述
，
弗
雷
澤
︵Jam

es Frazer

︶
之
類
的
古
典
人
類
學
家
採
取
﹁
知
識
論
﹂

︵intellectualism

︶
對
人
類
進
化
史
加
以
論
述
，
認
為
人
的
進
化
本
質
為
巫
術
迷
信
向
宗
教
、
宗
教
向

科
學
的
﹁
三
級
跳
﹂。︵
王
銘
銘
，
二○

一
一
，
頁
六
七
︶

孫
英
剛
︵
二○

一○

，
頁
二
二
︶
對
這
段
人
類
學
史
做
了
整
理
︰
早
期
古
典
人
類
學
家
如
泰
勒
︵Edw

ard 

Tylor

︶
的
︽
原
始
文
化
︾︵Prim

itive Culture, 1871

︶
和
弗
雷
澤
的
︽
金
枝
︾︵The G

olden Bough: A
 Study 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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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agic and Religion, 1890

︶
等
，
都
將
中
國
民
間
的
信
仰
、
儀
式
、
象
徵
這
類
現
象
與
原
始
文
化
視
為
同

類
。
法
國
神
父
祿
士
遒
︵H

enri D
oré

︶
在
一
九
一
二
年
所
著
的
︽
中
國
民
間
崇
拜
︾︵Researches into Chinese 

Superstition

︶
也
用
﹁
迷
信
﹂︵superstitions

︶
一
詞
形
容
中
國
的
民
間
信
仰
。

至
於
﹁
迷
信
﹂
一
詞
，
據
陳
玉
芳
︵
二○

一
二
，
頁
三
八
三
︶
考
證
，
它
於
中
國
出
現
的
時
間
甚
晚
，
在

一
九○

○
年
以
前
使
用
的
次
數
並
不
多
，
所
指
涉
的
意
義
多
為
信
仰
神
仙
鬼
怪
或
宗
教
。
從
一
九○

二
年

開
始
，﹁
迷
信
﹂
的
使
用
次
數
有
了
明
顯
的
增
加
，
意
涵
也
更
豐
富
，
除
了
用
以
指
涉
信
仰
神
仙
鬼
怪
或

宗
教
之
外
，
主
要
是
用
來
泛
指
未
經
考
察
，
盲
目
的
信
仰
崇
拜
。

而
早
經
杜
贊
奇
︵Prasenjit D

uara

︶
所
指
出
的
，
民
國
初
年
的
國
民
黨
為
了
將
所
謂
﹁
臣
民
﹂
改
造
為

﹁
國
民
﹂，
於
一
九○

○

年
到
一
九
二○

年
之
間
，
在
現
代
性
的
潮
流
之
下
，
一
批
不
同
政
見
和
黨
派
的
菁

英
，
也
開
始
對
內
致
力
所
謂
﹁
破
除
迷
信
﹂
的
運
動
︵D

uara 1995: 85-114

︶
。

源
自
歐
洲
早
期
歷
史
的
對
他
者
想
像
，
又
經
過
當
代
進
步
論
的
包
裹
，
成
為
鮮
明
的
象
徵
性
暴
力
施

為
，
被
西
方
用
來
自
我
區
隔
西
方
與
非
西
方
的
文
明
差
距
，
也
被
非
西
方
知
識
分
子
用
以
作
為
追
求
進
步

的
著
力
點
。
地
方
社
會
民
間
宗
教
活
動
的
參
與
者
始
終
沒
有
任
何
發
言
權
，
只
能
成
為
等
待
被
破
除
、
被

瓦
解
的
對
象
。

字
面
上
看
起
來
，﹁
民
間
信
仰
﹂
這
個
詞
比
迷
信
好
多
了
。
在
台
灣
的
人
文
學
、
社
會
科
學
界
，
甚

至
是
媒
體
界
，
民
間
信
仰
一
詞
大
致
上
已
成
為
共
享
與
公
認
的
認
識
範
疇
，
用
來
指
稱
漢
人
社
會
中
的
各

類
神
明
信
仰
。
勞
格
文
︵John Lagerw

ey

︶
給
了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一
個
極
為
直
接
的
定
義
︰
﹁
為
一
創
造
神

明
的
機
器
。
神
明
以
附
於
人
身
上
來
證
明
祂
的
存
在
和
能
力
，
在
給
予
人
保
佑
的
同
時
，
神
明
要
求
人
血

祭
的
回
報
。
神
明
當
然
也
會
以
其
他
方
式
來
顯
現
自
己
。
﹂︵Lagerw

ey 1999

︶
簡
言
之
，
不
斷
的
造
神
和
顯

現
神
，
並
以
血
祭
作
為
回
報
，
就
是
民
間
信
仰
的
核
心
活
動
。

對
於
漢
人
社
會
俗
民
大
眾
的
各
種
信
神
拜
神
活
動
，
包
括
與
祖
先
或
鬼
的
互
動
，
總
合
起
來
習
慣

稱
之
為
民
間
信
仰
。
只
是
民
間
信
仰
絕
對
不
是
一
個
中
立
的
名
詞
，
在
不
同
時
空
，
基
於
不
同
的
政
治
意

涵
，
各
類
拜
神
活
動
都
曾
不
斷
地
被
以
不
同
的
符
號
加
以
標
識
。
不
同
名
稱
也
許
不
會
劇
烈
改
變
民
間
信

仰
︵
本
文
中
我
們
暫
時
還
使
用
這
個
詞
︶
的
內
在
邏
輯
和
外
在
發
展
，
但
這
顯
示
了
對
這
些
活
動
加
以
劃

界
或
規
範
時
的
政
治
欲
望
或
知
識
欲
望
︵
知
識
欲
望
也
可
以
被
包
含
在
政
治
欲
望
之
中
︶；
即
便
是
劃
界

本
身
，
就
帶
有
階
層
化
的
企
圖
，
而
這
當
然
也
是
一
種
象
徵
暴
力
的
展
現
。

事
實
上
，
追
溯
歷
史
，
民
間
信
仰
一
詞
也
不
是
個
乾
淨
如
同
白
紙
般
的
名
詞
。
朱
海
濱
︵
二○

○

九
，

頁
六
八
︶
指
出
，
這
個
詞
最
早
可
能
出
自
日
本
的
姉
崎
正
治
，
於
一
八
九
七
年
在
論
文
︽
中
奧
的
民
間
信
仰
︾

中
出
現
。

姉
崎
正
治
文
中
提
到
﹁
任
何
國
家
都
有
作
為
有
組
織
的
一
派
正
統
宗
教
居
上
統
一
並
感
化
民
心
，
同

時
，
在
民
間
又
有
與
該
正
統
的
被
組
織
化
的
宗
教
多
少
相
異
的
信
仰
習
慣
﹂︵
姉
崎
正
治
，
一
八
九
七
，
頁
九

九
六
︶。
姉
崎
正
治
認
為
，
宗
教
現
象
的
實
態
具
有
二
重
結
構
︵
組
織
的
與
非
組
織
的
︶。
姉
崎
將
組
織
性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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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具
有
教
義
、
教
團
上
的
組
織
性
，
看
作
﹁
正
統
宗
教
﹂
的
主
要
條
件
，
並
注
意
到
民
間
所
見
﹁
多
少
與

正
統
的
被
組
織
化
的
宗
教
相
異
的
信
仰
習
慣
﹂
的
存
在
，
他
認
為
這
種
信
仰
之
中
也
包
含
有
﹁
合
理
的
習

慣
﹂，
因
此
對
其
施
以
帶
有
貶
意
的
所
謂
﹁
迷
﹂
的
價
值
判
斷
，
並
不
妥
當
。

約
瑟
夫
．
北
川
︵Joseph M

. K
itagaw

a

︶
曾
指
出
，
明
治
時
期
的
日
本
急
需
一
套
新
的
宗
教
學
術
概
念
，

來
幫
助
國
家
走
向
近
代
化
︵K

itagaw
a 1964

︶。
作
為
明
治
時
期
的
重
要
知
識
分
子
，
姉
崎
正
治
致
力
於
此
。

比
如
說
他
在
一
九○

七
年
發
明
了
﹁
日
本
宗
教
﹂︵Japanese religion

︶
一
詞
，
將
神
道
教
從
﹁
民
間
信
仰
﹂

中
分
離
出
來
，
定
義
為
一
種
﹁
理
性
的
宗
教
﹂，
以
適
應
日
本
新
的
國
家
認
同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民
間
信
仰

顯
然
已
被
姉
崎
正
治
視
為
一
個
廣
大
的
剩
餘
性
範
疇
，
它
不
一
定
會
反
映
落
後
，
但
卻
也
絕
對
不
是
文
明

化
的
結
果
。

在
台
灣
，
留
日
的
陳
奇
祿
是
最
早
使
用
民
間
信
仰
一
詞
的
學
者
︵
轉
引
自
張
珣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頁
一
七
四
︶，

劉
枝
萬
的
著
作
後
來
也
都
沿
用
民
間
信
仰
一
詞
︵
劉
枝
萬
，
一
九
七
四
；
一
九
八
三
︶
，
但
同
時
期
的
李
亦
園

使
用
的
則
是
民
間
宗
教
︵
李
亦
園
、
莊
英
章
，
一
九
八
五
︶
。
不
過
，
最
後
經
由
台
灣
人
類
學
家
的
沿
用
，
愈

來
愈
多
的
人
使
用
民
間
信
仰
，
以
至
於
這
個
詞
目
前
已
為
台
灣
學
界
所
共
用
了
。

至
於
對
岸
的
中
國
，
民
間
信
仰
這
個
概
念
曾
在
二
十
世
紀
九○

年
代
以
前
為
中
國
民
俗
學
與
社
會
史

的
研
究
者
零
星
借
用
，
到
二
十
一
世
紀
初
，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世
界
宗
教
研
究
所
的
宗
教
學
領
軍
人
物
金

澤
︵
二○

○

二
︶
，
借
助
人
類
學
的
相
關
論
述
，
為
它
下
了
定
義
，
認
為
它
︰
不
同
於
五
大
宗
教
，
是
一
種

﹁
原
生
性
的
宗
教
﹂。

民
間
信
仰
過
去
因
為
被
當
作
迷
信
，
而
排
除
在
中
國
合
法
的
佛
教
、
伊
斯
蘭
教
、
基
督
教
、
天
主
教
、

道
教
之
外
，
現
在
當
半
官
方
研
究
機
構
用
了
民
間
信
仰
取
代
迷
信
一
詞
，
意
味
其
社
會
位
置
正
在
逐
漸
改

變
中
，
而
中
國
重
點
發
展
的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的
申
請
則
是
站
在
新
的
角
度
挪
用
地
方
民
俗
活
動
的
使
用

價
值
，
也
開
始
為
各
類
民
間
信
仰
取
得
了
新
的
合
法
性
。

民
間
信
仰
在
中
國
的
皇
權
時
代

至
於
在
迷
信
與
民
間
信
仰
這
些
名
詞
被
普
遍
使
用
以
前
，
中
國
王
朝
是
如
何
看
待
地
方
上
這
些
非
佛

非
道
非
儒
，
但
又
亦
佛
亦
道
亦
儒
的
信
仰
活
動
呢
？﹁
淫
祀
﹂
這
個
名
詞
是
帝
國
政
府
和
儒
家
知
識
分
子

看
待
它
的
角
度
，﹁
封
賜
﹂
則
是
權
力
折
衝
與
意
識
形
態
衝
突
下
，
帝
國
政
府
所
摸
索
出
來
的
與
地
方
文

化
相
處
之
道
。

﹁
淫
祀
﹂
是
指
不
合
禮
制
的
祭
祀
，
包
含
了
跨
越
分
際
和
未
列
入
祀
典
的
祭
典
，
可
說
是
古
代
中
國

官
方
為
了
維
護
身
分
的
治
理
與
社
會
秩
序
，
由
負
面
禁
止
著
手
，
透
過
﹁
禮
﹂
來
維
繫
倫
理
道
德
的
一
種

方
式
。與

淫
祀
相
關
的
是
所
謂
的
﹁
淫
祠
﹂。
淫
祠
是
指
未
受
官
方
祭
典
認
可
的
祠
廟
，
也
就
是
民
間
自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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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立
的
祠
廟
。
淫
是
指
多
餘
的
，
淫
祠
即
多
餘
的
祠
廟
，
通
常
是
指
勞
民
傷
財
的
意
思
。︽
禮
記
．
曲
禮
下
︾

說
：﹁
非
其
所
祭
而
祭
之
，
名
曰
淫
祀
。
淫
祀
無
福
。
﹂︽
宋
書
．
武
帝
紀
下
︾
稱
：﹁
淫
祠
惑
民
費
財
，
前

典
所
絶
，
可
並
下
在
所
除
諸
房
廟
。
﹂

毀
淫
祠
最
有
名
的
是
唐
朝
狄
仁
傑
和
清
代
的
湯
斌
，
而
歷
代
陳
希
亮
、
湛
若
水
等
毀
淫
祀
的
事
蹟
也

極
受
傳
頌
，
並
獲
得
歷
史
上
很
好
的
評
價
。

其
實
，
毀
淫
祠
之
舉
看
似
由
皇
帝
所
推
動
，
實
則
讀
書
人
才
是
幕
後
最
大
的
推
手
，
朱
海
濱
︵
二

○
○

八
，
頁
六
〜
七
︶
提
到
︰

明
初
原
理
主
義
的
祭
祀
政
策
，
純
粹
是
儒
者
制
定
出
來
的
東
西
，
並
非
出
於
朱
元
璋
本
人
的
真

實
意
圖
。
朱
元
璋
本
人
的
宗
教
祭
祀
思
想
，
是
傾
向
於
宋
元
以
來
在
民
間
廣
泛
流
行
的
民
俗
信
仰

的
。
︙
︙
早
在
洪
武
︵
一
三
六
八
〜
一
三
九
八
︶
、
永
樂
︵
一
四○

三
〜
一
四
二
四
︶
年
間
，
皇
帝
本
人
就
已

抬
出
一
些
不
符
合
原
理
主
義
祭
祀
政
策
的
舉
措
，
如
洪
武
年
間
，
南
京
建
立
了
十
四
座
祠
廟
，
並
列

於
祀
典
。︽
欽
定
續
文
獻
通
考
︾
卷
七
九
的
﹁
編
者
按
﹂
寫
道
：﹁
諸
神
雖
不
盡
應
祀
典
，
然
皆
太
祖

所
定
，
有
明
一
代
因
之
，
而
不
敢
廢
。
﹂
︙
︙
。
雖
然
無
法
確
定
﹁
神
號
改
正
詔
﹂
頒
布
後
的
洪
武

年
間
是
否
曾
繼
續
授
予
各
地
神
靈
以
封
號
，
但
從
有
關
史
料
來
看
，
至
晚
在
永
樂
年
間
，
中
央
王
朝

便
又
開
始
了
對
神
靈
進
行
加
封
、
賜
爵
的
活
動
，
這
顯
然
是
與
﹁
神
號
改
正
詔
﹂
的
精
神
背
道
而
馳

的
。

這
裡
，﹁
神
號
改
正
詔
﹂
是
指
洪
武
三
年
︵
一
三
七○

︶
朱
元
璋
對
全
國
寺
廟
與
神
明
名
稱
的
簡
化
和

統
一
規
範
，
儒
家
﹁
原
理
主
義
﹂
則
是
指
儒
士
毫
不
妥
協
地
堅
持
合
乎
禮
制
的
祭
祀
模
式
，
並
且
特
別
重

視
人
格
神
生
前
的
義
行
事
蹟
，
而
非
其
靈
驗
面
向
。
但
顯
然
地
，
連
皇
帝
自
己
都
不
能
謹
守
儒
家
原
理
主

義
，
屢
屢
對
神
靈
賜
封
，
有
時
是
新
封
，
有
時
則
是
類
以
加
封
。

到
了
清
代
，
清
廷
加
封
神
靈
的
理
由
都
被
說
成
是
為
了
感
謝
神
靈
顯
靈
護
國
所
致
︵
朱
海
濱
，
二○

○

八
，
頁
十
︶。
另
外
，
澤
田
瑞
穗
︵
一
九
八
二
︶
也
指
出
，
道
光
年
間
以
降
，
屢
屢
可
以
見
到
中
央
王
朝
對
佛
教
、

道
教
神
靈
，
甚
至
自
然
神
進
行
加
封
。
總
之
，
清
朝
中
央
政
府
對
民
間
神
靈
的
加
封
、
賜
額
現
象
一
直
持

續
到
清
末
。

這
樣
看
起
來
，
皇
帝
、
儒
生
與
一
般
百
姓
，
彼
此
間
有
很
大
的
交
集
，
但
卻
也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，
皇

帝
有
時
與
百
姓
站
在
一
起
，
有
時
又
與
儒
生
站
在
一
起
，
而
儒
生
有
時
也
會
熱
衷
於
地
方
信
仰
，
這
背
後

的
後
設
基
礎
為
何
？

在
漫
長
的
中
國
歷
史
進
程
中
，
除
了
對
天
的
崇
拜
，
還
發
展
出
了
一
套
複
雜
的
民
間
信
仰
︵popular 

cults

︶
，
它
對
封
建
王
朝
的
長
治
久
安
具
有
重
要
的
倫
理
政
治
意
義
。
祭
天
儀
式
和
﹁
天
人
感
應
﹂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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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的
官
方
解
釋
都
是
朝
廷
的
特
權
，
而
老
百
姓
是
不
能
參
與
祭
祀
儀
式
的
。
︙
︙
因
此
需
要
發
展
對

上
天
崇
拜
之
外
的
民
間
政
治
倫
理
信
仰
，
這
樣
百
姓
就
有
機
會
參
與
到
宗
教
儀
式
中
去
，
並
不
斷
地

感
受
﹁
天
﹂
在
政
治
生
活
與
社
區
生
活
中
超
自
然
的
權
威
。
︙
︙
在
中
國
的
宗
教
傳
統
中
，
超
自
然

領
域
的
構
建
和
現
實
生
活
世
界
非
常
相
似
。
在
世
俗
生
活
中
，
普
通
百
姓
根
本
沒
有
機
會
和
君
王
有

任
何
的
聯
繫
，
不
過
有
時
不
可
避
免
地
要
和
較
低
層
的
官
吏
打
交
道
。
同
樣
地
，
在
祭
祀
儀
式
中
百

姓
沒
有
資
格
直
接
祭
天
，
但
是
他
們
可
以
祭
祀
那
些
從
屬
於
天
神
的
其
他
神
。
儒
家
傳
統
始
終
承
認

這
種
民
眾
政
治
倫
理
信
仰
的
需
要
。
也
許
對
此
種
信
仰
最
簡
單
明
瞭
的
說
明
可
以
從
︽
易
經
︾
註
釋

中
孔
子
的
那
句
話
體
會
出
來
：﹁
聖
人
以
神
道
設
教
，
而
天
下
服
矣
。
﹂
︙
︙
此
外
，
還
有
更
多
的
解

釋
來
證
明
政
治
倫
理
信
仰
的
存
在
，
比
如
一
九
二
三
年
的
廣
東
佛
山
縣
誌
中
寫
道
：﹁
明
有
禮
樂
︵
道

德
規
範
︶，
幽
有
鬼
神
，
明
不
能
治
者
，
幽
得
而
治
之
，
固
不
爽
也
﹂。﹁
以
神
道
設
教
﹂
的
基
本
觀

念
通
過
民
間
信
仰
，
成
為
傳
統
政
治
制
度
中
一
個
固
定
的
組
成
部
分
。
︵
楊
慶
堃
，
一
九
六
一
︹
范
麗
珠

等
譯
，
二○

○

七
，
頁
一
一
五
〜
一
一
六
︺︶

有
交
集
的
是
，
三
者
都
接
受
這
一
套
鬼
神
信
仰
。
差
異
的
是
，
皇
權
壟
斷
了
其
中
一
部
分
；
讀
書
人

則
以
禮
樂
為
主
，
宗
教
是
功
能
性
的
但
不
能
逾
越
禮
樂
制
度
；
至
於
老
百
姓
則
是
在
地
方
社
區
中
醞
釀
出

自
身
的
神
明
系
統
，
但
經
常
受
到
政
治
力
的
介
入
，
神
明
也
常
被
皇
帝
加
以
挪
用
。

官
方
的
禁
淫
祀
與
封
賜
政
策
，
骨
子
裡
本
就
有
很
大
的
矛
盾
，
前
者
出
於
儒
家
原
理
主
義
，
後
者
連

官
方
自
己
都
會
逾
越
，
但
表
現
為
一
種
既
壟
斷
又
分
享
的
權
威
施
為
模
式
。
禁
淫
祀
和
封
賜
，
成
為
帝
國

官
方
權
力
施
為
的
不
同
面
向
的
展
現
，
它
對
地
方
的
管
理
是
否
有
效
已
不
是
問
題
重
點
，
重
點
在
於
它
如

何
塑
造
且
鞏
固
了
帝
國
官
方
的
權
威
，
並
在
某
些
時
候
成
為
規
範
性
劃
界
的
權
力
展
演
之
所
必
要
。

作
為
集
體
性
欲
望
形
式
的
民
間
信
仰

漢
人
社
會
中
，
同
一
位
神
明
的
形
象
與
神
話
故
事
往
往
有
各
種
面
向
紛
歧
的
版
本
，
以
中
國
的
關
帝

信
仰
為
例
，
杜
贊
奇
︵D
uara 1988

︶
用
了
一
個
稱
他
之
為
﹁
在
上
刻
寫
﹂
的
概
念
，
來
說
明
神
話
背
後
那

種
既
連
續
又
不
連
續
的
性
質
，
也
可
以
解
釋
各
種
不
同
的
權
威
與
敘
事
如
何
共
存
於
同
樣
一
個
象
徵
符
號

裡
的
可
能
性
或
歷
程
。
關
於
關
帝
信
仰
神
話
故
事
層
層
疊
疊
的
不
同
版
本
，
本
文
暫
且
不
論
，
而
只
強
調

杜
贊
奇
的
結
論
：

1

1 

此
段
引
文
使
用
了
陳
仲
丹
的
中
譯
︵
二○

○

六
，
頁
九
三
〜
一
一
四
︶，
但
我
將
其
中
的
幾
個
名
詞
另
外
改
譯
，superscribing

，

陳
文
譯
為
﹁
刻
劃
標
誌
﹂
，
我
改
譯
為
﹁
在
上
刻
寫
﹂
；sem

antic chain

，
陳
文
譯
為
﹁
語
義
鍊
﹂
，
我
改
譯
為
﹁
語
意
鏈
﹂
；

sym
bols

陳
文
譯
為
﹁
標
誌
﹂，
我
改
譯
為
﹁
符
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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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
神
話
及
其
文
化
象
徵
看
成
是
同
時
既
連
續
又
不
連
續
。
可
以
肯
定
，
這
一
神
話
連
續
的
核
心
內

容
不
是
靜
止
的
，
其
本
身
易
於
變
化
。
那
麼
神
話
的
有
些
因
素
就
會
丟
失
。
但
與
許
多
其
他
社
會
變

化
不
一
樣
，
神
話
和
標
誌
的
變
化
不
會
趨
向
于
完
全
不
連
續
；
相
反
這
一
範
圍
的
變
化
是
在
複
雜
的

歷
史
背
景
下
發
生
的
。
由
此
文
化
象
徵
即
使
在
自
身
發
生
變
化
時
也
會
在
某
一
層
次
上
隨
著
社
會
群

體
和
利
益
的
變
化
保
持
連
續
性
。
這
種
特
定
的
符
號
演
進
的
形
式
我
稱
之
為
﹁
在
上
刻
寫
﹂。
︙
︙

﹁
在
上
刻
寫
﹂
的
過
程
意
味
著
存
在
一
個
活
躍
的
領
域
，
在
那
裡
對
立
的
看
法
為
其
地
位
相
互
妥

協
、
競
爭
。
在
這
一
過
程
中
有
些
內
涵
來
自
被
認
為
已
消
失
的
神
話
，
但
就
其
性
質
刻
劃
過
程
並
沒

有
抹
去
其
他
的
看
法
；
它
至
多
只
是
改
變
其
範
圍
，
以
確
立
其
對
其
他
看
法
的
壓
倒
優
勢
。
︙
︙

明
代
國
家
確
保
其
控
制
的
方
法
，
不
是
消
除
這
一
神
話
中
不
能
直
接
與
官
方
說
法
相
符
的
那
些
符

號
，
官
方
將
關
帝
塑
造
成
一
個
忠
於
國
家
權
威
的
武
士
，
而
是
將
關
羽
的
不
同
方
面
都
納
入
守
護
帝

國
的
範
圍
，
因
而
他
成
了
無
所
不
在
的
護
衛
者
。
因
此
其
所
做
的
努
力
使
得
關
帝
有
了
直
到
二
十
世

紀
仍
在
民
眾
心
目
中
的
諸
多
形
象
：
一
個
英
雄
，
既
是
保
衛
者
也
是
施
予
者
；
一
個
武
士
，
既
忠
於

已
有
的
權
威
也
忠
於
自
己
的
誓
言
。

︙
︙
我
們
要
看
到
不
同
的
說
法
是
如
何
。
在
一
個
語
意
鏈
︵sem

antic chain

︶
的
：
一
個
重
然
諾
的

武
士
轉
而
忠
於
既
有
的
權
威
；
一
個
保
衛
廟
宇
、
社
區
和
國
家
的
英
雄
轉
而
成
為
健
康
和
財
富
的
確

保
者
。
這
一
語
意
鏈
構
成
了
在
歷
史
上
形
成
的
關
帝
神
話
，
反
映
了
國
家
和
社
會
群
體
在
它
們
就
以

前
的
﹁
在
上
刻
寫
﹂
上
增
添
內
容
時
變
化
著
的
需
要
。
有
些
因
素
尤
其
是
那
些
在
最
早
的
故
事
中
不

為
特
定
群
體
形
象
所
需
的
因
素
消
失
了
，
但
任
何
單
獨
解
釋
的
意
動
力
量—

推
動
、
激
勵
和
激
發

的
力
量—

卻
在
這
一
演
進
的
語
意
鏈
中
來
自
其
參
與
。
︙
︙

符
號
隨
著
語
意
鏈
的
演
變
及
其
瞬
間
的
延
續
和
間
斷
的
特
徵
使
得
我
們
去
注
意
符
號
變
化
與
社
會

變
化
的
關
係
。
即
使
是
像
中
央
集
權
的
清
朝
國
家
這
樣
的
機
構
要
想
徹
底
地
主
宰
一
個
符
號
，
其
刻

寫
的
機
制
自
身
也
必
然
要
求
至
少
在
符
號
周
圍
要
保
留
某
些
其
他
聲
音
的
存
在
。
一
個
符
號
在
文
化

中
要
從
其
回
聲
︵
有
時
是
不
和
諧
聲
中
︶，
通
常
是
半
掩
的
意
蘊
的
多
樣
性
中
獲
取
力
量
。
正
是
因

為
這
種
對
以
前
的
符
號
進
行
的
刻
寫
而
不
是
塗
抹
，
歷
史
群
體
能
夠
擴
展
其
舊
的
意
蘊
的
疆
域
，
以

適
應
它
們
變
化
的
需
要
。

簡
言
之
，
神
明
文
化
象
徵
的
背
後
，
是
層
層
覆
蓋
的
過
程
，
但
並
不
會
真
的
把
舊
的
內
涵
消
滅
，
最

多
只
是
改
變
其
影
響
範
圍
。

  

在
上
刻
寫
︵superscribing

︶  

杜
贊
奇
指
出
，
漢
人
的
神
明
，
其
背
後
的
神
話
敘
事
，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權
威
與
來
源
，
它
會
層
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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疊
疊
並
存
在
同
一
符
號
裡
。
這
是
不
同
來
源
層
層
覆
蓋
的
過
程
，
但
並
不
會
把
舊
的
內
涵
消
滅
，

最
多
只
是
改
變
其
影
響
範
圍
。
而
不
同
的
內
容
間
有
一
種
隱
含
的
相
互
關
聯
性
，
可
被
稱
之
為

﹁
語
意
鎖
鏈
﹂。
政
治
上
的
影
響
則
是
，
政
權
對
文
化
符
號
的
刻
寫
，
並
不
會
完
全
壓
抑
其
他
的
聲

音
，
反
而
可
能
在
半
遮
半
掩
中
，
由
多
樣
性
裡
獲
得
力
量
，
這
也
是
華
人
文
化
重
要
的
的
特
質
之

一
。桑

高
仁
︵P. Steven Sangren

︶
二○

一
七
年
的
新
書
︽
孝
順
的
情
感
偏
執
︾︵Filial O

bsessions: Chinese 

Patriliny and Its D
iscontents

︶
。
書
中
稱
中
國
父
系
為
一
種
﹁
制
度
化
之
欲
望
﹂︵C

hinese Patriliny as Instituted 

D
esire

︶
。
這
個
﹁
制
度
化
之
欲
望
﹂
的
描
寫
，
很
可
以
用
來
表
示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的
性
質
。

民
間
信
仰
本
身
是
一
種
制
度
化
的
集
體
性
欲
望
。
而
欲
望
本
身
是
一
種
迴
路
性
的
複
雜
結
構
，
是
一

種
在
衝
動
與
管
制
之
間
來
來
回
回
的
過
程
，
衝
動
與
管
制
，
甚
或
自
我
管
制
，
都
是
一
種
權
力
。
而
自
我

管
制
的
權
力
，
有
時
甚
至
會
與
知
識
、
父
權
或
外
在
規
範
相
連
結
，
分
不
清
楚
其
源
頭
究
竟
是
來
自
內
在

或
外
在
。
集
體
性
欲
望
，
更
增
加
了
欲
望
迴
路
的
複
雜
性
。
知
識
分
子
的
欲
望
、
父
權
權
力
的
欲
望
、
以

國
家
之
名
而
創
造
秩
序
感
的
欲
望
、
讀
書
人
想
要
將
道
德
體
系
常
模
化
的
欲
望
等
等
，
匯
集
在
一
起
，
創

造
出
欲
望
的
集
體
性
和
制
度
性
的
形
式
。
這
種
制
度
性
的
形
式
有
隱
約
的
邊
界
，
但
很
難
有
公
認
共
享
的

核
心
內
容
，
而
經
過
歷
史
沉
澱
，
它
看
似
允
許
邊
緣
，
卻
不
容
易
看
到
其
對
於
邊
界
的
超
出
；
因
為
超
出

邊
界
，
可
能
意
謂
著
超
出
欲
望
迴
路
之
外
，
而
這
也
往
往
意
謂
著
主
體
的
崩
解
。

歷
史
沉
澱
乃
是
經
由
神
話
過
程
的
演
變
作
為
媒
介
，
神
話
在
共
鳴
效
應
中
慢
慢
地
定
型
而
普
及
化
。

也
因
為
允
許
邊
緣
，
讓
大
量
個
體
性
欲
望
得
以
在
集
體
性
欲
望
制
度
化
的
形
式
中
得
到
安
置
。

只
不
過
，
讀
書
人
和
皇
權
不
只
要
劃
定
邊
界
，
還
想
要
確
立
中
心
，
使
得
神
話
與
儀
式
也
成
為
規
範

化
所
要
競
逐
的
場
域
。
愈
多
中
心
化
的
定
義
，
讓
邊
緣
的
位
置
更
明
確
，
也
讓
個
體
性
的
欲
望
看
到
、
並

發
現
了
邊
緣
，
而
愈
想
要
從
邊
緣
中
找
到
出
口
。
於
是
，
我
們
在
民
間
社
會
往
往
會
看
到
，
集
體
性
的
欲

望
形
式
幾
乎
產
生
了
倒
轉
，
愈
是
邊
緣
，
愈
是
受
到
大
眾
歡
迎
。
中
心
化
的
定
義
動
作
，
反
而
成
為
創
造

邊
緣
興
盛
的
契
機
。

但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，
規
範
性
的
形
式
缺
少
體
制
或
組
織
的
基
礎
，
能
夠
定
義
中
心
的
外
在
權
力
基
礎

幾
乎
消
失
了
。
欲
望
本
身
的
動
能
，
一
方
面
更
樂
於
處
在
範
圍
愈
來
愈
大
的
邊
緣
地
帶
；
一
方
面
也
開
始

不
斷
去
試
探
並
挑
戰
邊
界
。
主
體
性
的
迴
路
也
發
生
重
心
上
的
轉
移
，
欲
望
在
試
探
邊
界
的
同
時
，
雖
仍

有
規
範
性
的
力
量
在
運
作
，
但
這
也
成
了
完
全
只
在
內
在
迴
路
裡
的
對
話
和
獨
白
，
而
不
假
皇
權
或
知
識

分
子
之
手
。

當
欲
望
不
斷
地
試
探
與
碰
觸
邊
界
，
會
造
成
迴
路
進
入
一
種
不
穩
定
的
狀
態
。
更
多
的
活
動
、
認
知

與
實
踐
都
是
在
碰
觸
那
個
邊
界
，
甚
至
消
融
那
個
邊
界
，
或
甚
至
是
試
圖
打
破
想
像
的
、
中
心
與
邊
緣
之

間
的
區
別
。
新
的
欲
望
制
度
化
的
形
式
會
是
什
麼
？
它
還
是
父
權
導
向
的
嗎
？
父
權
導
向
的
崩
潰
會
是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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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解
體
的
前
兆
嗎
？
或
是
男
性
與
女
性
新
的
大
和
解
的
發
生
呢
？

  

民
間
信
仰
與
集
體
欲
望  

民
間
信
仰
為
地
方
俗
民
大
眾
層
次
的
信
神
拜
神
活
動
，
也
包
括
與
祖
先
和
鬼
的
互
動
。
民
間
信
仰

中
的
崇
拜
形
式
與
神
話
內
涵
，
提
供
了
在
父
權
社
會
結
構
底
下
多
元
主
體
性
的
幻
想
與
宣
洩
，
進

而
讓
人
們
有
可
能
成
為
文
化
生
產
過
程
裡
所
塑
造
出
來
的
﹁
特
定
家
庭
關
係
網
絡
中
的
個
人
﹂。

但
這
並
非
僅
是
一
個
孝
順
規
範
的
恪
守
者
，
而
是
帶
有
複
雜
欲
望
情
結
且
有
多
重
面
貌
的
一
個

﹁
心
理
－
文
化
﹂
人
。
官
方
和
知
識
分
子
一
直
嘗
試
將
這
類
地
方
活
動
規
範
化
，
民
間
信
仰
乃
成

為
規
範
化
所
要
競
逐
的
場
域
，
各
類
集
體
性
的
欲
望
創
造
出
中
心
與
邊
緣
間
的
拉
扯
，
匯
集
為
一

個
不
斷
變
動
中
的
集
體
性
欲
望
的
制
度
化
形
式
。

邊
界
與
邊
界
翻
轉
？

如
果
有
所
謂
正
統
的
話
，
那
麼
反
映
官
僚
階
層
的
神
明
體
系
︵W

olf 1974

︶
，
或
許
構
成
了
神
明
結
構

之
中
一
個
結
構
性
的
正
統
雛
形
。
但
以
比
例
來
說
，
不
在
這
個
結
構
當
中
的
神
明
為
數
頗
眾
，
以
至
於
祂

們
的
信
眾
人
數
亦
多
，
可
說
是
大
幅
超
出
官
僚
系
統
以
內
如
觀
音
、
媽
祖
等
神
明
。

夏
維
明
︵M

eir Shahar

︶
與
魏
樂
博
︵Robert P. W

eller

︶
合
編
的
︽
怪
力
亂
神
︾︵U

nruly G
ods: D

ivinity 

and Society in China

︶
。
可
說
是
集
非
官
僚
體
系
神
明
大
全
的
一
本
書
︵Shahar &

 W
eller 1996: 8-16

︶
。
書
中

討
論
了
︰
一
、
佛
教
神
明
；
二
、
佛
教
中
的
女
神
如
觀
音
，
其
他
女
神
如
媽
祖
、
無
生
老
母
等
；
三
、
道

教
各
種
仙
真
；
四
、
基
於
鬼
神
界
限
的
模
糊
，
許
多
低
階
的
神
並
不
遵
循
道
德
原
則
而
成
神
；
甚
至
於
仔

細
追
究
，
許
多
正
神
︵
如
關
公
︶
也
有
其
厲
鬼
般
的
來
歷
。
此
外
，
謝
貴
文
︵
二○

一
七
，
頁
十
五
〜
十
六
︶

曾
細
心
整
理
了
該
書
不
同
作
者
討
論
中
所
出
現
的
其
他
類
型
，
包
括
突
顯
個
性
性
格
而
不
任
官
職
的
神
，

如
華
蓋
三
真
君
；
呈
現
家
庭
關
係
或
自
我
情
緒
，
而
非
政
治
關
係
的
神
明
，
如
哪
吒
或
目
蓮
；
正
邪
兼
具

的
神
明
，
如
八
家
將
；
反
常
或
反
叛
的
神
明
，
如
濟
公
或
孫
悟
空
；
質
疑
儒
家
道
德
的
神
，
如
妓
女
、
醉

漢
、
賭
徒
、
罪
犯
所
祭
拜
的
神
等
等
。

簡
言
之
，
漢
人
的
超
自
然
體
系
絕
非
僅
是
王
朝
治
理
的
工
具
，
也
不
僅
是
社
會
階
層
的
投
射
。
一
個

所
謂
正
統
民
間
信
仰
之
外
的
邊
邊
角
角
之
處
，
以
及
其
與
現
實
社
會
對
應
時
所
產
生
差
距
之
處
，
才
是
最

有
趣
解
釋
其
各
類
象
徵
之
普
及
，
與
產
生
作
用
力
的
機
制
的
關
鍵
之
處
。

  

非
正
統
神
明
世
界  

神
、
鬼
、
祖
先
是
漢
人
地
方
社
會
相
當
普
遍
存
在
的
超
自
然
範
疇
，
武
雅
士
︵A

rthur W
olf

︶
指
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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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人
﹁
神
明
世
界
﹂
就
像
是
一
個
超
自
然
界
的
官
僚
體
系
，
不
同
神
也
對
應
於
漢
人
帝
國
官
僚
體

系
裡
不
同
層
次
的
官
員
，
能
降
福
百
姓
，
也
能
懲
罰
惡
人
；
而
人
們
對
待
神
的
方
式
也
如
同
於
對

待
官
員
。
但
考
諸
實
際
，
民
間
信
仰
中
的
超
自
然
範
疇
不
純
然
是
如
此
，
有
各
種
不
屬
於
官
僚
體

系
的
神
明
存
在
，
這
些
神
明
的
內
涵
有
時
並
不
符
合
道
德
與
正
義
原
則
，
人
神
關
係
也
更
多
樣
。

就
種
類
、
數
量
與
影
響
力
上
來
說
，
祂
們
可
能
比
正
統
性
的
神
明
來
得
更
繁
複
也
更
普
遍
。
觀
音
、

哪
吒
、
王
爺
、
濟
公
、
家
將
神
等
都
是
其
中
顯
例
。

不
過
，
這
也
不
代
表
官
僚
階
層
式
的
神
明
想
像
是
虛
幻
或
不
存
在
，
而
是
說
正
統
與
﹁
非
正
統
﹂
間
，

或
正
統
與
邊
緣
間
，
彼
此
相
互
參
照
而
扮
演
了
象
徵
投
射
上
的
不
同
功
能
，
前
者
展
演
與
強
化
現
存
社
會

秩
序
，
後
者
提
供
了
在
這
個
秩
序
下
，
多
元
主
體
性
的
幻
想
與
宣
洩
，
進
而
讓
人
們
有
可
能
成
為
文
化
生

產
過
程
裡
所
塑
造
出
來
的
﹁
特
定
家
庭
關
係
網
絡
中
的
個
人
﹂。
這
個
﹁
特
定
家
庭
關
係
網
絡
中
的
個
人
﹂，

將
不
僅
僅
是
一
個
孝
順
規
範
的
恪
守
者
，
而
是
帶
有
複
雜
欲
望
情
結
及
多
重
面
貌
的
﹁
心
理
－
文
化
﹂
人
。

討
論
各
類
非
官
僚
系
統
所
能
涵
蓋
的
神
明
，
似
乎
讓
我
們
看
到
了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邊
緣
層
次
的
無
比

豐
富
與
無
限
敞
開
。
當
各
式
各
樣
的
神
明
都
可
能
存
在
，
民
間
信
仰
具
體
的
邊
界
又
在
何
處
？

焦
大
衛
︵D

avid Jordan

︶
台
灣
南
部
鄉
村
的
民
族
誌
裡
，
提
到
了
民
間
信
仰
中
極
為
重
要
的
兩
種
想

像
：
圓
滿
與
平
安
。
而
且
，
這
是
以
父
系
原
則
所
定
義
出
來
的
圓
滿
與
平
安
：

以
父
系
原
則
界
定
出
來
的
﹁
圓
滿
﹂，
是
保
安
村
民
所
追
求
的
理
想
。
圓
滿
，
表
示
了
一
個
父
系

家
庭
的
循
環
史
很
完
備
︵
男
人
能
結
婚
、
女
人
能
結
婚
並
生
兒
子
、
小
孩
子
不
會
夭
折
、
老
人
保
持

健
康
並
活
到
高
齡
︶，
也
表
示
了
一
個
父
系
家
庭
沒
有
結
構
上
的
缺
陷
︵
父
系
繼
嗣
的
那
一
條
線
可

以
一
直
傳
下
去
︶。
︙
︙
關
鍵
的
要
點
是
，
要
讓
繼
嗣
的
這
一
條
線
能
夠
一
直
延
續
下
去
，
只
要
每

一
個
人
都
有
後
代
，
就
會
使
所
有
家
庭
都
達
到
圓
滿
。

圓
滿
是
﹁
平
安
﹂
的
先
決
條
件
，
如
果
家
庭
不
圓
滿
，
就
有
可
能
發
生
﹁
不
平
安
﹂，
家
中
成
員

彼
此
爭
吵
、
有
人
生
病
或
死
亡
、
經
濟
破
產
等
，
就
是
家
庭
層
次
的
﹁
不
平
安
﹂。
同
樣
的
，
村
落

或
國
家
，
也
都
有
著
﹁
平
安
﹂
或
﹁
不
平
安
﹂，﹁
不
平
安
﹂
是
指
村
落
或
國
家
遇
到
了
各
種
人
事
紛

亂
或
天
然
災
難
。

在
家
庭
層
次
，
暫
時
的
﹁
不
平
安
﹂
也
許
還
可
以
忽
略
不
見
，
但
是
連
續
的
災
難
，
譬
如
說
家
中

連
續
有
人
死
亡
、
疾
病
找
不
出
原
因
、
經
濟
接
連
出
現
問
題
，
這
就
表
示
家
庭
出
了
問
題
，
而
且
必

然
是
來
自
於
超
自
然
的
因
素
。
換
言
之
，
以
疾
病
做
例
子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家
中
某
人
生
病
而
造
成

了
家
裡
的
﹁
不
平
安
﹂，
而
是
說
，
因
為
家
中
﹁
不
平
安
﹂，
才
會
造
成
了
某
人
生
病
。
而
這
個
﹁
不

平
安
﹂，
原
因
通
常
出
在
一
個
家
庭
的
﹁
不
圓
滿
﹂，
也
就
是
﹁
父
系
繼
嗣
原
則
﹂
出
了
問
題
︵Jordan 

1972: xxii
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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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麼
，
這
個
﹁
父
系
繼
嗣
原
則
﹂
出
了
問
題
，
會
是
由
誰
來
加
以
宣
告
和
診
斷
呢
？
答
案
是
，
乩
童

和
﹁
桌
頭
﹂︵
翻
譯
神
明
語
言
的
人
︶：

只
有
當
發
生
了
一
個
災
難
而
必
須
要
尋
求
解
釋
的
時
候
，
這
時
鬼
才
會
出
現
。
而
當
災
難
發
生

時
，
神
媒
只
要
發
現
有
一
戶
家
庭
有
還
沒
有
子
嗣
就
死
掉
的
人
；
或
是
有
一
戶
家
庭
因
為
某
些
原
因

而
使
得
繼
嗣
傳
承
斷
掉
了
，
某
個
鬼
魂
的
存
在
馬
上
就
會
被
具
象
化
，
而
可
以
被
拿
來
解
釋
為
什
麼

會
發
生
目
前
的
災
難
。
這
些
結
構
上
的
﹁
非
常
態
﹂，
在
人
們
有
需
要
去
找
一
個
超
自
然
性
質
的
理

由
來
解
釋
災
難
時
，
就
成
為
了
一
個
可
能
的
原
因
，
隨
時
可
以
被
加
以
具
象
化
，
以
來
解
釋
為
什
麼

會
發
生
現
在
的
災
難
。

當
要
去
選
擇
解
釋
災
難
的
原
因
時
，
在
這
兩
個
原
因
之
間
：
一
、
原
因
是
來
自
家
中
的
鬼
；
二
、

原
因
是
來
自
我
們
之
前
提
到
過
的
那
種
一
般
性
範
疇
的
鬼
，
人
們
會
怎
麼
樣
去
做
選
擇
呢
？
台
灣
人

對
這
個
問
題
所
給
的
答
案
會
是
：
這
取
決
於
造
成
災
難
的
鬼
是
哪
一
種
？
而
這
個
問
題
，
要
透
過

﹁
問
神
﹂
的
過
程
才
可
能
知
道
答
案
。

某
些
神
媒
會
傾
向
於
用
特
定
的
理
由
來
解
釋
災
難
。
︙
︙
為
了
向
神
明
尋
求
答
案
，
通
常
案
主
會

去
進
行
好
幾
次
﹁
問
事
﹂，
在
各
種
答
案
中
，
案
主
會
慢
慢
找
出
其
中
共
通
的
部
分
，
或
者
，
我
們

可
以
說
，
他
是
在
找
出
他
可
以
接
受
的
答
案
。︵Jordan 1972

︶

顯
然
地
，
乩
童
和
桌
頭
，
他
們
是
執
行
社
區
意
志
的
人
，
會
在
競
爭
的
生
存
環
境
中
，
盡
可
能
維
繫

父
系
繼
嗣
系
統
的
生
產
與
再
生
產
，
這
是
乩
童
和
桌
頭
在
執
行
社
區
意
志
時
，
一
個
沒
有
被
講
出
來
的
公

開
秘
密
。
而
不
同
乩
童
出
於
不
同
的
觀
點
、
角
度
、
專
長
，
或
是
個
人
的
利
益
，
說
不
定
會
在
有
限
的
可

能
性
中
，
選
擇
出
一
種
可
能
的
災
難
詮
釋
，
但
此
詮
釋
仍
必
須
符
合
公
眾
的
期
待
和
父
系
社
會
生
產
與
再

生
產
的
原
則
。

簡
言
之
，
在
社
區
微
觀
操
作
的
層
次
，
不
管
神
明
系
統
是
否
有
著
各
式
各
樣
的
分
歧
，
經
由
乩
童
與

桌
頭
的
媒
介
，
民
間
信
仰
確
實
存
在
著
邊
界
，
它
不
會
是
漫
無
方
向
地
對
信
眾
的
引
導
，
往
往
仍
是
導
向

父
系
繼
嗣
系
統
的
生
產
與
再
生
產
。

當
然
，
父
權
制
中
，
家
長
的
權
力
並
非
絕
對
且
不
可
質
疑
，
仍
然
有
著
某
種
限
制
性
、
不
確
定
性
，

和
脆
弱
性
。
限
制
性
來
自
於
這
個
權
威
並
非
家
長
可
以
一
廂
情
願
、
任
意
而
為
，
這
個
看
似
依
賴
性
的
關

係
仍
會
透
過
習
俗
和
傳
統
加
以
檢
驗
與
約
制
；
不
確
定
性
來
自
於
這
個
關
係
背
後
始
終
有
著
潛
在
的
矛
盾

與
衝
突
，
人
際
依
賴
關
係
的
背
後
，
如
果
不
能
維
持
某
種
利
益
上
的
平
衡
和
意
識
形
態
認
知
上
的
習
慣
，

衝
突
隨
時
可
能
發
生
；
最
後
是
脆
弱
性
，
因
為
家
長
的
人
數
少
於
從
屬
者
的
人
數
︵
不
論
家
戶
內
或
跨
家

戶
的
總
和
來
看
都
是
︶，
所
以
家
長
權
力
的
基
礎
是
脆
弱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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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在
這
種
限
制
性
、
不
確
定
性
、
和
脆
弱
性
當
中
，
宣
洩
和
對
抗
的
界
線
在
哪
裡
？
由
最
簡
單
的
事

實
來
看
，
根
據
韋
伯
︵M

ax W
eber, 1968: 1010

︶
，
從
屬
者
的
人
數
往
往
大
大
超
出
家
長
的
人
數
，
他
們
有

可
能
︵
跨
家
戶
︶
集
合
起
來
去
反
對
家
長
的
權
力
，
這
當
然
完
全
符
合
﹁
對
抗
﹂
的
定
義
；
但
我
們
也
可

以
想
像
一
個
同
樣
方
向
︵
抗
拒
服
從
與
參
與
系
統
︶
但
卻
沒
有
如
此
強
烈
的
作
為
，
應
同
樣
符
合
所
謂
﹁
對

抗
﹂
的
定
義
，
這
些
作
為
可
能
包
括
︰
家
戶
內
的
從
屬
者
集
合
起
來
反
對
個
別
家
長
；
個
別
從
屬
者
在
行

為
上
反
抗
家
長
；
個
別
行
為
者
在
家
戶
內
雖
不
直
接
反
抗
，
但
行
為
完
全
不
符
合
於
從
屬
者
的
行
為
模
式

︵
不
願
意
停
留
在
假
想
的
互
惠
性
關
係
和
依
賴
關
係
中
進
行
互
動
︶。
在
以
上
這
些
﹁
對
抗
﹂
形
式
中
，
雖

不
如
從
屬
者
直
接
進
行
跨
家
戶
的
合
作
而
進
行
集
體
性
的
反
抗
那
麼
具
有
顛
覆
性
的
直
接
結
果
，
不
過
一

旦
相
同
行
為
模
式
有
所
蔓
延
，
各
家
戶
間
繼
續
相
互
感
染
，
便
有
可
能
產
生
集
體
性
的
顛
覆
結
果
。

然
而
宣
洩
就
不
同
了
，
宣
洩
僅
是
透
過
象
徵
或
敘
事
，
表
達
或
表
徵
了
父
權
社
會
框
架
中
種
種
限
制

性
、
不
確
定
性
、
和
脆
弱
性
，
但
在
行
為
指
向
性
上
，
不
僅
並
未
導
向
前
述
種
種
對
抗
性
的
形
式
，
甚
至

反
而
是
創
造
出
了
其
他
形
式
，
讓
從
屬
者
獲
得
了
某
種
想
像
性
的
利
益
或
主
體
性
，
進
而
即
使
仍
有
諸
多

緊
張
性
和
不
滿
，
還
是
繼
續
保
持
參
與
系
統
，
或
至
少
與
系
統
局
部
區
隔
，
卻
仍
不
否
定
系
統
的
社
會
性

意
義
︵
即
認
知
到
系
統
作
為
多
數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並
無
被
整
體
性
替
換
的
必
要
︶。
這
構
成
了
一
種
﹁
另

類
的
系
統
實
踐
﹂，
讓
被
壓
迫
者
或
﹁
與
主
流
群
體
斷
裂
者
﹂
在
其
中
有
一
個
位
置
，
使
其
仍
有
可
能
繼

續
與
系
統
發
生
關
聯
，
甚
至
得
到
滿
足
感
，
卻
不
致
於
直
接
否
定
系
統
的
正
當
性
。

這
一
方
面
，
我
們
在
漢
人
民
間
神
話
中
幾
個
最
具
有
反
抗
性
格
的
人
物
裡
︵Sangren 2000

；
丁
仁
傑
，

二○

一
七
︶
看
到
了
最
典
型
的
表
現
。
例
如
，
在
︽
封
神
演
義
︾
中
，
雖
然
父
子
發
生
了
劇
烈
衝
突
，
但
哪

吒
終
究
並
未
弒
父
，
即
便
李
靖
的
權
威
壓
制
不
住
哪
吒
，
但
最
後
透
過
燃
燈
道
人
給
他
的
金
塔
，
終
究
能

將
哪
吒
壓
制
，
甚
至
到
了
最
後
，
哪
吒
的
反
叛
性
格
仍
讓
其
成
為
正
義
之
師
中
最
有
實
踐
能
力
的
先
行
者
。

同
樣
地
，
妙
善
公
主
的
故
事
即
便
過
程
中
充
滿
了
衝
突
，
最
後
卻
是
以
大
和
解
收
場
，
妙
善
甚
至
成

為
孝
順
行
為
最
極
致
的
典
範
。
目
蓮
救
母
的
故
事
，
因
為
佛
教
修
行
人
的
立
場
，
使
其
脫
離
了
與
原
有
繼

嗣
群
間
的
連
結
關
係
，
但
是
經
由
修
行
，
卻
又
都
創
造
出
了
他
們
獨
有
的
超
越
性
和
超
能
力
，
這
種
超
越

性
或
超
能
力
，
終
究
能
被
用
來
拯
救
母
親
；
這
成
就
了
孝
順
的
美
德
，
也
在
道
德
性
的
層
次
使
社
會
系
統

更
加
穩
固
。

我
們
幾
乎
可
以
說
，
神
話
故
事
中
的
被
壓
迫
者
和
斷
裂
者
︵
與
繼
嗣
群
發
生
斷
裂
︶
的
事
蹟
，
激
發

出
了
讀
者
的
認
同
，
使
其
在
父
系
社
會
中
，
在
即
便
毫
無
利
益
的
情
況
下
，
仍
可
能
產
生
主
體
性
和
轉
化

世
界
的
想
像
。
而
作
為
文
化
外
來
者
的
佛
教
，
在
經
過
了
漫
長
的
文
化
互
動
，
也
在
此
成
了
父
系
社
會
裡

建
構
主
體
化
歷
程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重
要
元
素
。
在
一
個
更
為
辯
證
性
的
層
次
，
這
不
但
穩
定
了
社
會
體

系
，
也
為
佛
教
自
己
找
到
了
父
系
社
會
中
一
個
可
繼
續
存
在
，
而
且
同
樣
是
可
以
不
斷
被
再
生
產
出
來
的

位
置
。只

停
留
在
宣
洩
而
非
對
抗
，
是
另
一
種
理
解
漢
人
民
間
信
仰
邊
界
的
方
式
。
而
在
其
中
，
佛
教
神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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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進
入
民
間
信
仰
體
系
，
創
造
出
了
父
系
社
會
邊
緣
人
的
位
置
與
功
能
，
將
邊
緣
納
入
體
系
之
內
，
大
大

擴
展
了
民
間
信
仰
的
邊
緣
地
帶
，
但
也
仍
再
一
次
劃
定
出
民
間
信
仰
的
邊
界
︰
只
有
宣
洩
而
沒
有
對
抗
的

社
會
性
結
果
，
是
民
間
信
仰
最
大
保
守
性
之
所
在
。

但
是
，
邊
界
有
沒
有
可
能
翻
轉
呢
？
例
如
，
當
乩
童
和
桌
頭
的
敘
述
不
再
完
全
圍
繞
在
父
系
社
會
延

續
的
框
架
；
當
新
出
現
的
民
間
信
仰
中
的
神
話
故
事
不
再
以
大
和
解
作
為
收
場
；
或
神
話
主
題
中
開
始
出

現
真
正
的
母
女
相
認
相
惜
的
內
涵
。
這
時
，
我
們
或
許
可
以
設
想
，
民
間
信
仰
邊
界
翻
轉
的
契
機
可
能
要

出
現
了
，
主
體
將
冒
著
被
解
體
的
危
險
，
而
要
進
入
一
個
新
的
欲
望
敞
開
的
挑
戰
了
。

以
上
的
問
題
都
需
要
大
量
當
代
經
驗
性
的
資
料
來
加
以
檢
視
，
不
過
，
我
要
用
一
個
例
子
來
說
明
，

其
實
，
邊
界
翻
轉
的
可
能
，
也
就
是
原
來
被
禁
絕
或
遺
忘
的
主
題
，
忽
然
成
了
欲
望
世
界
裡
最
核
心
要
被

面
對
的
主
題
，
而
這
已
在
當
代
台
灣
社
會
的
民
間
信
仰
場
域
中
出
現
。
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以
後
，
台
灣
出
現
了
一
場
驚
天
動
地
的
母
女
相
認
的
神
話
場
景
，
這
也
是
父
權
或
儒

家
社
會
裡
不
易
見
到
的
情
況
︰
母
女
關
係
之
想
像
性
的
化
解
。

﹁
會
靈
山
﹂
或
﹁
會
靈
﹂︵
丁
仁
傑
，
二○

○
九
，
頁
一○

五
〜
一
八
二
︶
，
是
一
個
出
現
於
一
九
八○

年
代

末
期
，
而
在
一
九
九○

代
末
期
開
始
在
台
灣
全
島
活
躍
發
展
的
集
體
性
起
乩
運
動
。
此
活
動
本
身
帶
有
朝

聖
與
個
人
靈
修
的
雙
重
目
的
，
形
式
是
以
個
人
或
小
團
體
至
各
地
廟
宇
，
尤
其
是
被
信
徒
稱
為
﹁
母
娘
廟
﹂

的
地
點
，
進
行
所
謂
﹁
會
靈
﹂。

雖
然
不
同
參
與
者
認
知
不
同
，﹁
會
靈
山
﹂
大
致
上
指
的
是
至
特
定
地
點
與
特
定
神
明
相
通
而
產
生

靈
動
現
象
。
信
徒
的
﹁
會
靈
﹂，
以
各
種
﹁
先
天
母
﹂
的
化
身
為
主
，
主
要
是
﹁
五
母
﹂：
王
母
、
金
母
、

地
母
、
九
天
玄
女
、
準
提
佛
母
。
而
其
對
應
的
聖
地
分
別
為
：
花
蓮
勝
安
宮
、
花
蓮
慈
惠
總
堂
、
埔
里
地

母
廟
、
苗
栗
九
天
玄
女
母
娘
、
嘉
義
紫
雲
寺
。

信
徒
往
往
以
小
團
體
，
集
體
朝
聖
至
一
些
特
定
的
母
娘
廟
，
並
以
靈
體
會
見
母
娘
，
這
些
母
娘
神
祇

被
認
為
是
﹁
先
天
母
﹂，
是
宇
宙
初
生
人
類
未
投
胎
之
前
的
、
具
有
源
頭
性
意
義
的
母
親
。
雖
然
會
靈
不

限
男
女
，
但
會
靈
場
景
中
最
常
見
的
畫
面
就
是
母
女
相
認
，
常
常
可
見
在
一
些
母
娘
廟
中
，
女
性
信
眾
對

著
前
面
的
母
娘
神
像
泣
不
成
聲
。
這
種
母
女
關
係
當
然
不
純
粹
是
生
物
性
關
係
的
母
女
，
不
過
，
這
是
以

生
物
性
關
係
進
一
步
加
以
純
粹
化
和
超
越
化
的
想
像
，
是
在
無
父
權
概
念
汙
染
下
的
母
子
關
係
︵
這
裡
同

時
包
括
了
兒
子
和
女
兒
，
但
母
女
間
往
往
會
有
更
強
烈
的
情
緒
性
宣
洩
般
的
展
演
︶
的
絕
對
性
的
合
一
與

圓
滿
，
其
中
當
然
已
無
所
謂
的
母
女
間
的
﹁
相
互
欠
缺
性
﹂。

不
過
，
這
種
所
謂
﹁
先
天
性
﹂
關
係
所
創
造
的
母
女
的
圓
滿
，
當
然
也
只
能
是
想
像
的
，
而
且
也
是

在
當
代
﹁
去
地
域
性
﹂
高
度
流
動
的
社
會
情
景
裡
，
才
較
有
可
能
蔚
為
一
股
流
行
的
宗
教
運
動
。
而
且
，

它
建
立
了
新
的
母
女
相
認
的
神
話
主
題
，
但
並
沒
有
挑
戰
父
權
的
內
涵
，
只
是
敞
開
了
新
的
可
能
性
。
不

過
不
論
如
何
，
這
已
讓
我
們
看
到
民
間
信
仰
之
邊
界
翻
轉
出
現
的
契
機
。
新
起
的
會
靈
山
運
動
，
正
劇
烈

地
改
變
著
民
間
信
仰
的
主
流
發
展
趨
勢
，
並
帶
入
了
新
的
制
度
性
的
欲
望
投
射
的
形
式
與
內
涵
。



86

南方的社會．學（上）丁仁傑│民間信仰的邊界與翻轉： 由欲望的制度化形式到母女相認的當代展演

87

  

會
靈
山
運
動
與
台
灣
母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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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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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靈
山
﹂
是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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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○

年
代
初
期
到
二○

○
○

年
代
初
期
間
在
台
灣
全
島
極
為
活
躍
發

展
的
集
體
性
起
乩
運
動
，
其
形
式
是
以
個
人
或
小
團
體
，
至
各
地
﹁
母
娘
廟
﹂
進
行
﹁
會
靈
﹂，

信
徒
並
產
生
強
烈
的
靈
動
現
象
。
母
娘
廟
以
﹁
五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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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主
：
王
母
、
金
母
、
地
母
、
九
天
玄
女
、

準
提
佛
母
，
並
有
其
對
應
的
聖
地
。
雖
然
會
靈
不
限
男
女
，
但
會
靈
場
景
中
最
常
見
的
畫
面
就
是

信
徒
與
女
神
間
母
女
相
認
的
劇
烈
情
緒
表
達
與
展
演
，
反
映
出
現
實
母
女
關
係
中
的
缺
憾
感
，
和

與
所
謂
﹁
先
天
母
﹂
間
重
新
得
到
超
越
性
的
連
結
和
圓
滿
化
後
所
得
到
的
情
緒
上
的
釋
放
與
充
實
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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